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医学院、附属医院： 

为了强势推进我校临床医学专业认证前期考察整改和准备

工作，现决定开展临床医学专业认证基础知识考核工作。具体通

知如下： 

一、考核对象 

1.医学院各级领导、广大职工及学生； 

2.附属医院及临床医学实习医院（基地）领导、教学管理

人员及教师（含临床）。 

二、考核内容 

1. 临床医学专业认证相关文件（教育部、卫生部）； 

2. 本科医学教育标准——临床医学专业（2008版、2016版）； 

3. 临床医学专业认证背景、意义，全国临床医学专业认证

现状； 

4. 教育部临床医学专业认证前期考察意见； 

5. 我校医学教育基本情况； 



 

 
- 2 - 

6. 我校临床医学专业认证自评报告； 

7. 我校临床医学专业定位及人才培养方案； 

8. 我校临床医学专业基本情况。 

三、考核时间 

本次考核分两个阶段： 

第一阶段：2019年 12 月中旬。考核内容 1、2、3、4 

第二阶段：2020年 5 月中旬。考核内容 5、6、7、8 

以上具体考核时间及事宜另行通知。 

四、参考资料 

1. 评估中心印发的《青海大学医学教育专业认证指南》 

2. 医学院印发的《临床医学专业认证知识手册》 

3. 《青海大学本科专业人才培养方案》（2019版） 

4. 《青海大学 2018-2019学年本科教学基本状态分析报告》

（待出） 

5. 《青海大学临床医学专业认证自评报告》（待出） 

五、学习内容 

1. 医学院、附属医院院级领导、临床医学系负责人、教学

管理人员主要学习考核内容中的 1、2、3、4、5、6、6、7、8 

2. 临床医学专业基础课教师、专业课教师（含临床教师）

主要学习考核内容中的 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 

3. 医学院、附属医院各职能处室负责人、其他系部负责人

主要学习考核内容中的 1、3、4、5、6、7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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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 医学院其他教师、职工主要学习考核内容中的 1、3、4、

5、6 

5. 实习医院领导主要学习考核内容中的 1、3、5 

6. 实习医院教学管理人员、临床教师主要学习考核内容中

的 1、2、3、5、7 

7. 学生主要学习考核内容中的 3、5、7、8 

六、考核方式 

根据不同对象进行开卷、闭卷、提问等多种形式进行考核 

七、考核结果 

考核结果进行公布。对考核优秀者进行奖励，对考核不合

格者，年终考核取消评优资格。 

八、要求 

1.请你们以“不忘初心、牢记使命”主题教育活动为契机，

以高度的责任感、使命感，认真做好临床医学专业认证相关知识

的学习部署，在真正学懂弄通做实上下功夫，将学习成果转化为

推进临床医学专业认证准备的实际成效。领导干部要作表率，带

头学、带头讲、带头干，以身作则、率先垂范，努力学得更深一

些、更好一些，以临床医学专业认证基础知识的学习新成效推动

临床医学专业认证准备工作的深入开展。 

2.医学院要主动积极做好与各相关教学实习医院（基地）

的联系沟通、培训及指导工作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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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1. 教育部 卫生部关于加强医学教育工作提高医学

教育质量的若干意见（教高〔2009〕4号） 

2. 教育部 卫生部关于实施临床医学教育综合改革的若干

意见(教高〔2012〕6 号) 

3. 教育部等六部门关于医教协同深化临床医学人才培养

改革的意见（教研〔2014〕2号） 

4.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深化医教协同进一步推进医学教育改

革与发展的意见（国办发〔2017〕63号） 

5.王维民专题报告 PPT 

6.谢阿娜专题报告 PPT 

 

 

 

 

2019 年 11 月 15日 

 

 

 

 

 

 
 


